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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国 物 理 学 会

青年人才托举工程管理总则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选拔、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，支持帮助优秀青年科技工

作者脱颖而出，中国物理学会（以下简称“物理学会”）在中国科学技术

协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科协”）的统一部署和指导下，组织实施“青年人

才托举工程”（以下简称“托举工程”）。

第二条 为落实和规范托举工程相关工作，依据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

托举工程管理办法》、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实施细则》及相关法

律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三条 入选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的人员（以下简称“被

托举人”），将获得连续三年稳定的经费资助。经费来源包括中央财政拨

款和社会募集。



— 2 —

第二章 被托举人遴选

第四条 被托举人的遴选条件：

（一）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具有创新、求实、

协作、奉献的科学精神和优秀的学风道德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工作的

中国籍公民；

（二）中国物理学会会员；

（三）32岁以下（按申报年 6 月 30 日实足年龄计算）；

（四）物理学相关领域基层一线的青年科技工作者，要求具有坚实的

理论基础、较强的创新能力、良好的科研潜质；

（五）未曾入选过本项目或其他国家级人才计划；

（六）获得资助期间能保证主要科研精力放在国内；

（七）女性被托举人年龄可适当放宽 1-2 岁，须报经中国科协评审领

导小组同意。

第五条 遴选采用推荐制，并经过资格审查，初评，答辩最终确定。

被托举人名单将在中国物理学会官网上予以公示。

第六条 遴选工作严格遵守中国科协规定的相关保密制度及回避制

度。

第三章 项目实施

第七条 物理学会协助开展对被托举人的指导工作，并为其搭建交流

及展示平台，通过多种形式及时了解被托举人的诉求。

第八条 被托举人对项目经费有自主支配权，须结合个人培养计划合

理安排经费使用。被托举人根据需要制定经费执行计划，经物理学会报告

中国科协批准后实施。经费预算和使用应严格执行《中国物理学会财务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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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办法》和中国科协项目经费相关的管理制度。

第九条 鼓励被托举人所在单位或团队提供相应的配套资金和政策

支持，共同促进其成长。

第十条 被托举人及其所在单位应当严格履行托举工程各项要求，配

合做好项目执行、总结、验收等工作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一条 中国科协对本办法涉及事项另行规定的，遵照其相关规定

执行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，参照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管

理办法》、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实施细则》执行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中国物理学会负责解释和修订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中国物理学会

二零二一年 月 日


